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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转让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岳总评报字[2003]第021号

重    要    提    示

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

本摘要与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受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汽集团）、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夏利）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的工作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天汽集团为转让天津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目的而委托评估的天津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估工作。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和负债实施了实地察看与核对，并进行了必要的市场调查与询证，履行了公认的其他必要评估程序。据此，本公司对天津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的资产和负债在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采用成本法进行了评估，为天汽集团转让天津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提供专业价值咨询意见。目前本公司的资产评估工作业已结束，现谨将资产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经评估，截止本次评估基准日2003年05月31日，在委估资产的主体持续经营、委估净资产的交易是在公平市场条件的假设前提下，委估净资产表现出的公允价值 (本评估报告书除特别说明外，全部以人民币为计量单位)为:
委估资产账面价值为10203.25万元,负债为1573.72万元，净资产为8629.52万元；

调整后资产账面价值为13666.52万元,负债为5037.00万元，净资产为8629.52万元；

资产评估价值为13303.99万元,负债为5037.00万元,净资产为8266.99万元(大写捌仟贰佰陆拾陆万玖仟玖佰元)，净资产评估增值-362.53万元，增值率-4.20%。

各类资产和负债的评估情况见下面《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03年05月31日

资产占有单位名称: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净值
	调整后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
	D=C-B
	E=D/B

	流动资产
	8022.18
	11486.63
	11520.87
	34.24
	0.30

	长期投资
	573.15
	573.15
	701.92
	128.77
	0.00

	固定资产
	1595.80
	1603.00
	1077.45
	-525.54
	-32.79

	其中：在建工程
	　
	　
	　
	　
	　

	      建筑物
	1496.29
	1503.49
	981.86
	-521.63
	-34.69

	      机器设备
	99.50
	99.50
	95.59
	-3.91
	-3.93

	无形资产
	3.75
	3.75
	3.75
	0.00
	0.00

	其中：土地使用权
	　
	　
	　
	　
	　

	其它资产
	8.38
	0.00
	0.00
	0.00
	0.00

	资产总计
	10203.25
	13666.52
	13303.99
	-362.53
	-2.65

	流动负债
	1573.72
	5037.00
	5037.00
	0.00
	0.00

	长期负债
	　
	　
	　
	　
	　

	负债总计
	1573.72
	5037.00
	5037.00
	0.00
	0.00

	净资产
	8629.52
	8629.52
	8266.99
	-362.53
	-4.20


本评估报告书存在如下特别事项，请报告使用者予以注意：

1.本评估报告书中的2栋1659.36m2房屋建筑物是天津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购买的商品房，因此评估值为房地合一的价值。

2.委估资产中涉及3项诉讼事宜，涉及诉讼资产2009294.29元，本次评估时，对这部分资产是按账面值确认的。
3.委估资产中库存商品截至2003年5月31日已全部出口，因票据不齐，当月未确认收入，结转成本。公司已于6月份取得票据，于该月确认收入，结转成本。本次评估时，对这部分资产是按账面值确认的。
4.本报告对委估资产和负债所做的调整和评估系为反映天汽集团委估天津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净资产的价值而做，本公司无意要求天津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按本评估报告书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是否进行、如何进行有关的账务处理，由天津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上级财税主管部门决定。
5.本评估报告书仅供委托方为本评估报告书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有关主管机关审查而作。

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本评估报告书应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备案，本评估报告书是在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后才能生效。

6.委托方应按资产评估书载明的评估目的使用，本公司不承担由于委托方超出本评估报告书载明的评估目的使用引起的相关法律责任。

委托评估报告书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同意，本公司承诺不向他人或其他公司提供。除依据法律需公开的情形外，本评估报告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公开的媒体上。

7.本报告评估结论的有效期为一年，从评估基准日开始，即从2003年05月31日至2004年05月30日。

法 定 代 表 人：李延成
注册资产评估师：季  岷
注册资产评估师：陈  欣
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北京

2003年10月23日
